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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张庄镇人民政府
关于在全镇开展“防疫情、保健康，干净整洁迎新春”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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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责任区、各村，各牵头部门：
为巩固提升城乡环境大整治成果，进一步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根据县委办公室通知要求，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防疫情、保健康，干净整洁迎新春”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解决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集中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全镇范围内开展“防疫情、保健康，干净整洁迎新春”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全面消除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
二、整治时间
2021年1月13日—2月11日
三、整治内容及标准
（一）环境卫生整治。以治脏为重点，全面清理道路两侧垃圾、“三大堆”（柴堆、粪堆、沙土堆）、乱堆乱放、乱涂乱画、枯枝烂叶，美化破损立面、残垣断壁整治等。环卫基础设施配套到位，垃圾桶外立面干净整洁并密闭蓬盖，无垃圾暴露、污水外溢等现象。垃圾清扫、收集、清运及时，道路保洁到位。河道达到“水面无杂草、无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标准。建设工地扬尘防治达到“6个100%”或“8个100%”要求。
（二）镇容秩序整治。以治乱为重点，全面清理整治镇驻地道路、省道、县道沿线店外经营、占道经营、店外加工、占道维修、乱堆乱放等行为，确保道路整洁，经营规范有序。坚持整治与疏导相结合，清理取缔占道停车和“僵尸车辆”，确保机动车、非机动车规范有序停放。路沿石及人行道铺装整齐，无缺失、破损、松动、错台现象。
（三）沿线立面整治。镇驻地道路、省道、县道沿线两侧广告牌匾要统一规格、整齐划一，无“一店多牌”、门窗帖字、陈旧破损、私挂乱设等影响观瞻的现象。全面清理取缔乱贴乱画、乱拴乱挂、私搭乱建，安装、摆放落地灯箱、落地广告等行为。
（四）精细管理提升。结合残垣断壁整治、空闲宅基地等在关键节点因地制宜地打造小微景点、小微绿地、小微公园、停车场等，实现村村都有小微景点。持续推进“美在家庭”创建和家庭洁美工程，与人居环境相互呼应、内外兼修。
四、任务分工
（一）镇整治办：负责总体推进、调度督导、检查考核等工作。（责任领导：张付军、董方旭）
（二）镇综合执法中队：牵头做好镇驻地主次干道路域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责任领导：董方旭）
（三）镇水利站：牵头做好河道环境卫生治理工作。（责任领导：宋金福）
（四）镇党政办公室：负责发动各镇直单位、双管部门等开展室内外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责任领导：任艳华）
（五）交管所：牵头做好机动车乱停乱放治理和“僵尸车辆”清理工作。（责任领导：王现利）
（六）各部门：负责在各自行业领域发动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垃圾杂物，清除卫生死角。（责任领导：各分管班子成员）
（七）各责任区、各村：具体做好属地责任范围内的农村人居环境、路域环境、裸露土地等方面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做好设立至少一处村头标识、打造绿化硬化美化文化一条街、保持村办公室及周边一片干净整洁卫生、村内有至少一处文化广场、一处小微景点或停车场等“五个一”的精细管理提升工作。（责任领导：陶国刚、赵继虎、宋金福、王现利、李刚、李波、白杨、任艳华）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牵头部门、各责任区、各村要切实履行好“属地管理”责任，集中攻坚，确保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督查考核。由镇纪委同镇整治办组成联合督查组，加强对全镇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情况的调度、督查和考评，实行一日一督查、一周一调度，于1月18日至1月22日、1月25日至1月29日分别就“五个一”、村居进行明查，于2月1日至2月5日对各村进行暗访，三次考核结果双重使用，分别纳入镇对责任区、对村2020年度集中考核和2021年度日常考核。
（三）广泛宣传发动。充分利用广播喇叭、宣传车、新媒体等手段，广泛宣传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的目的意义，引导和发动全社会力量主动参与，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形成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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